
广东国盛金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 

关于公司购买北京快乐时代 5%股权资产  

暨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 

广东国盛金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公司）之全资子公司深圳

华声前海投资有限公司拟购买北京凤凰祥瑞互联投资基金（有限合伙）（以

下简称凤凰祥瑞）持有的北京快乐时代科技发展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北京

快乐时代）5%股权（以下简称目标股权）。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

市规则》、《公司章程》等规定，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，认真审阅了公

司董事会提供的相关材料，经审慎分析，发表如下独立意见：  

1、本次交易符合法律、法规、规章、规范性文件及《公司章程》的

规定，有利于促进公司整体业务向金融细分领域多元发展，符合公司打造

互联网金控平台战略目标，没有发现存在损害公司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2、公司已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银信资产评估有限

公司对北京快乐时代股东全部权益截至评估基准日（即 2016 年 7 月 31 日）

的价值进行评估，本次评估机构的选聘程序合法合规，评估机构及经办评

估师与公司及凤凰祥瑞之间除正常的业务往来关系外，不存在其他的关联

关系，没有现实的及预期的利益或冲突，具有充分的独立性。  

本次交易相关评估报告的评估假设前提符合国家有关法规与规定、遵

循了市场通行惯例及准则、符合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。本次评估假设前提

具有合理性。  

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实际评估的资产范围与委托评估的资产范围

一致，其运用合法合规且符合目标股权实际情况的评估方法。本次评估方

法具有适当性。  

本次交易对目标股权的购买价格是以评估机构的评估结果为依据，由

双方在公平、自愿的原则下协商确定。评估结果和交易价格公允反映了目



标股权的价值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 

3、凤凰祥瑞是公司实际控制人杜力先生、张巍先生控制的企业，根

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等文件规定，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。

本次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定价方式公平、公允，关

联董事在审议本次交易相关事项的董事会上对相关议案回避表决，交易程

序符合国家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和《公司章程》的相关规定。  

4、本次交易事宜尚需获得公司股东大会的审议通过。  

综上所述，我们认为本次交易符合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、规范

性文件的规定，遵循了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准则，交易定价合理，符合法

定程序，也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。我们同意公司进行本次交易，并

同意将相关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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